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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重庆市人事局 重庆市财政局
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的
职工和与机关事业单位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关系
的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

渝劳社发〔2002〕58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劳动和社会保障局、人事局、财政局、编

办 市级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

市级党政机关人员分流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00〕12 号）、

《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区县（自

治县、市）人员分流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01〕35 号）、《重

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市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

革人员分流安置意见的通知》（渝办发〔2001〕92号）、《劳动和

社会保障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职工

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时社会保险关系处理意见的通

知》（劳社部发〔2001〕13 号）等文件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现就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之间流动的职工和与机关事业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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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问题通知

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调入参保企业工作的，按以下办法

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手续：

（一）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 2000 年 7 月 1 日以前调入参

保企业工作的，由企业持其调动手续、《居民身份证》等有效证

件，到企业参保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

关手续，并从到企业工作之月起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。其调入前

符合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为缴费年限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从其参保并缴费之月起为其建立个人账户。

职工调入参保企业前参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按规

定缴纳了养老保险费的，由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

1996年 1月 1日前的个人缴费本息和 1996年 1月 1日起按职工

个人缴费工资的 11%缴费部分本息划转给企业参保地的社会保

险经办机构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转入额如实补记入职工个人账

户。

（二）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在 2000 年 7 月 1 日及其以后调

入参保企业工作的，其调入前符合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为

缴费年限，并由原工作单位在原经费渠道中安排资金，一次性补

缴个人账户储存额。具体标准为：职工本人离开机关事业单位上

年度月平均基本工资（机关为职务工资、级别工资、基础工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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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龄工资四项工资之和，事业单位为固定工资、活工资两项之和）

×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年限×0.3%×120个月。

职工调入企业前参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

纳了养老保险费的，由原单位按原渠道安排资金一次性补缴按本

项规定计算的个人账户储存额与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按本条第一项计算的转入额的差额部分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

补缴额和转入额如实补记入职工个人账户。

（三）职工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，其退休（职）时

基本养老金（退职生活费）的计算和基本养老金（退职生活费）

的调整，统一执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和企业退休（职）

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办法。

二、职工由参保企业调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，以及机关事业

单位的职工调入参保企业后再次调入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，从其

到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之月起，执行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养老制

度。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按以下办法处理：

（一）职工调入按规定已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范围单

位的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完清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后，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（1996 年 1 月 1 日前的

个人缴费本息和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按职工个人缴费工资的 11%

缴费部分本息），一次性划转参保地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，相应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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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职工调入未纳入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范围单位的，

企业和职工本人完清该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后，其个人账户予

以封存并按规定继续计息。职工在该单位工作期间退休、出境定

居或死亡时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个人账户累计储存额中的个

人缴费本息，一次性支付给职工本人、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，

其余部分并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，同时终止其基本养老保险关

系，注销其个人账户。

三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（在编人员）与原单位解除劳动（聘

用）关系（以下统称“解聘人员”），从事个体经营或无固定职业

的，可从与原单位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次月起，以个人身份

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；1993 年 3 月以前的解聘人员，可

从 1993 年 3 月起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社会

保险经办机构从其缴费之月起按企业职工有关规定为其建立个

人账户。其解聘前符合国家规定计算的连续工龄视为缴费年限。

解聘人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，按以下

办法办理：

（一）解聘人员持本人与原单位解除劳动（聘用）关系的证

明、《居民身份证》、《户口簿》等有效证件，到本人户口所在地

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有关手续。

（二）解聘人员按上年度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 60%－300%

自行申报缴费工资。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：1998 年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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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0 日前为 23%；1998 年 7 月 1 日以后为 18%。

（三）对过去参加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并按规定缴

纳了养老保险费的解聘人员，单位和职工本人完清该职工的养老

保险费后，由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其 1996 年 1 月

1 日前的个人缴费本息和 1996 年 1 月 1 日起按职工个人缴费工

资的 11%缴费部分本息划转给解聘人员参保地的社会保险经办

机构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按转入额如实补记入职工个人账户。

（四）解聘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后，执行企业职

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和企业退休（职）人员基本养老金的调整

办法。

四、中央属、市属科研单位改制前的解聘人员，可按本通知

第三条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五、本通知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

重庆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

重庆市人事局 重庆市财政局

重庆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

二ＯＯ二年十二月十六日


